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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家同

	我國的媒體一再報導詐騙的新聞，看起來有很多國人遭受詐騙，在金錢上損失相當之大。大多數的評論者都認為我國應該加強對詐騙者的懲罰，我卻認為我們應該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個問題。

	有如此多的國人被騙，其實顯示了教育上的一大問題，那就是我們沒有給學生足夠的普通常識。一個孩子很用功，在學業上沒有任何問題，但是因為他的知識幾乎全部來自課本，所以他是一個缺乏普通常識的人，這種人最容易受騙。我們常常發現有些極有學問的人，研究做得非常好，卻仍然被騙上當。這是很容易理解的，學問好並不表示有普通常識。

	有很多人受騙是因為有人告訴他投資在某一個地方，保證收益非常之高。如果真的有這種基金，可以想見的是，台灣很多富豪和銀行等等，都已經去投資了，實在無須向一般老百姓兜售這個基金。我從前在美國，有人向我兜售在佛羅里達州的土地，推銷者一再說這個土地物美價廉。當時的推銷員還請我和我太太吃飯的，吃完飯我和我太太就離開了，可是有很多美國人卻真的留下來和那幾位推銷員討論。我和我太太當時就知道，如果這些土地價值連城，洛克斐勒這些富豪早就買下了。事後媒體說，這些地往往是在沼澤裡，根本無法居住的。

	我們的確可以說，上當於詐騙者的人往往都是不會獨立思考的人。也就是說，這些人是缺乏好的判斷力的人。我們的教育不能只負責知識的傳授，而應該培養學生的判斷力，對任何事物都有加以思考的習慣，不會盲目地跟隨別人。

	我們也應該告訴學生，電子郵件或者LINE的訊息可能是來自詐騙者的。已經有幾十年的時間，我會收到一個訊息，好像是來自我的一位好友。他說他在英國倫敦遭遇到什麽樣的困難，要我匯錢到某一個帳戶。我立刻就知道我好友的email帳戶被盜用了，因為我的好友如果有困難，他會向家人求助的，怎麼會找到我?這也是一個判斷力的問題。

	我們實在無法判斷親友的LINE或者電子郵件是否被盜用，但是我們一定要告訴學生，在有金錢來往以前，必須查證過。

	歐巴馬總統有一次和一批小學生聊天，發現這些孩子並沒有很多應有的普通常識，因此告訴他們哪些事情要特別注意，哪些事情是絕對不能做的。他的叮嚀項目很普通，沒有牽涉到大道理，但是對孩子而言，卻是非常重要的。

	無論是小學老師或者大學教授，有時都應該要雞婆一點，叮嚀學生注意一些小事，培養他們獨立思考的能力和習慣。這樣做，等於替國人造成了一道防火牆，使詐騙者無法得逞。如此做，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，社會上的詐騙案件一定會大幅減少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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